中山大学教务部

          教务〔2024〕237号

教务部关于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4年项目结题验收及2025年项目推荐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直属系：

为进一步推动学生参与研究学习，根据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大学本科教学管理规定》，现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（以下简称大创）2024年项目结题验收及2025年项目推荐工作，并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大创系统，操作指引见附件1）进行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2024年项目结题验收

（一）结题范围
2024年获立项及2023年延期的项目，不含自设部分。

（二）结题工作安排

1.项目负责人在大创系统填报并提交结题验收书（模板参见附件2）及项目成果。项目成果将作为大学生创新年会项目遴选的重要依据，请项目负责人积极、如实填报。
2.导师在大创系统审核结题验收书及项目成果。
3.学院（系）审核结题验收书及项目成果，组织验收答辩工作。验收结果按照优秀、良好、通过、不通过四个等次评定（验收指标体系见附件3），评定为“优秀”的项目比例不超过2024批次立项总数的三分之一。未通过验收的项目，应提交整改计划，并按整改计划重新开展结题验收工作。
4.学院（系）公示并上报项目验收结果。国家级、省级项目结题评审结果应公示不少于5天，校级项目评审结果应公示不少于3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于12月20日前通过大创系统报送结题结果。
5.不能按期结题的项目，应通过大创系统提交延期申请，并经导师、学院审核。项目负责人为2025届应届毕业生的项目，原则上不予申请延期结题。

二、2025年项目推荐
学院（系）按照“兴趣驱动、自主实践、重在过程”的原则，鼓励学生开展创新训练，选优配强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导师”），做好项目组织和推荐排序工作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，项目指标数见附件4（不含自设部分）。申报指南见附件5。工作流程如下：
1.项目负责人在大创系统填写立项申请书（模版参见附件6），经导师审核后提交至学院。

2.学院（系）审核申报信息，进行项目评审，将推荐排序结果公示不少于3天且无异议后，于12月23日前在大创系统完成学院审核。未按时提交的，视为放弃。 
3.教务部对各院系推荐项目进行审核备案，按程序公布校级立项名单并核拨项目经费。
附件：1.大创系统操作指引
2.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结题验收书（模板）

3.大创项目验收指标体系

4.2025年项目指标数

5.大创项目申报指南
6.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书（模板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25日

（联系人：王湘君，电话：020-84112369，邮箱：jwbsjk@mail.sysu.edu.cn）

抄送：医学教育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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